
珠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择优推荐入围

工作指引

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市

政府令第 124 号）、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

完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制度的若干措施》（珠建招规〔2022〕

2 号），为实现建设工程招标活动招标人负责制为核心的评

定分离制度与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相统一的目标，引导

招标人正确行使择优推荐入围权，现对招标人制定《项目择

优推荐入围实施细则》作如下指引，供各招标人参考。

一、树立合理价值取向

建设工程招投标是一种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活动。招标

人通过招投标选择一个履约能力强、信用记录好、投标报价

合理的中标人，是建设工程招投标市场的主流价值取向。招

标人在招标工作和项目管理工作中应当确立明确的对如何

选择中标单位的价值取向。在开展招标工作之前，招标人应

当将此价值取向整理成为招标人开展招标活动的相关规则

（《项目择优推荐入围实施细则》），并向所有资格审查委

员会成员公布，以便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按照统一的价值取

向及规范去选择入围评标环节投标人。



二、事先制定《项目择优推荐入围实施细则》

招标人应当事先制定《项目择优推荐入围实施细则》，

按照项目的不同类别、不同情况或不同需求，对择优推荐入

围的择优方式、择优要素、择优标准、择优推荐入围操作程

序等予以明确并随同项目招标文件一同发布。同时抄送招标

人同级（或上级）纪检监察机构，保证项目择优推荐入围活

动的公开透明及可追溯性。招标人要严格按照实施细则开展

择优推荐活动，不临时动议，不在招标过程中改变既定实施

细则。

三、引导投标人进行合理有序竞价。

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建设工程招标主流价值取向，充分价

格竞争是充分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招标人在确定入围评标

环节投标人时应当体现合理价格的重要作用。

如果招标人在选择项目入围评标环节投标人时不考虑

价格因素或者严重弱化价格竞争因素，则多数投标人会贴近

最高投标限价进行报价，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利于项目的

投资控制。反之，如果招标人在选择项目入围评标环节投标

人时纯粹强调价格竞争因素，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可能发

生投标人投标报价低于成本等恶性低价竞争的情况，甚至出

现抱团报价、串通投标、劣币驱逐良币而严重扰乱招投标市



场的结果，不利于工程的质量、安全和进度保障，也不利于

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

因此，招标人应当合理选择入围评标环节投标人的入围

方式。除规模较大、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有特殊要求的

工程建设项目外，投标人数量较多时，鼓励以价格竞争或价

格竞争结合诚信优先的原则作为入围评标环节投标人的优

先选择，引导投标人进行合理有序竞价。对于规模较大、技

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建设项目，价格竞

争入围存在较大劣币驱逐良币风险，不利于招标人择优选择

中标人，从而影响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控制的，宜采用择

优推荐投标人进入评标环节的入围方式。

采用择优推荐入围方式的，招标人在推荐环节，可以突

出投标人综合实力和信用评价因素，同时应当引导投标人进

行合理有序竞价。对入围投标人综合实力、信用评价因素及

投标报价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保证入围投标人既具备优良的

综合实力和市场信用，又保证价格竞争的合理性、充分性。

四、推荐入围择优要素的一般性解释

推荐入围择优要素的设置，重点考察项目各投标人的综

合实力及投标报价情况。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择优要素主要

考虑投标人完成与招标项目规模和技术要求相匹配的同类

工程业绩及企业获得荣誉奖项情况、投标报价、企业信用等

级、履约便利度或服务便利性、科技创新能力、项目管理人



员经验与水平、企业及其人员廉洁记录等因素。也可以综合

考虑投标人信誉信用记录、拟派团队履约能力与履约水平等

因素，这些因素将直接关系到中标人能否良好履约。

投标人信誉信用包括信用评价情况、过往履约情况及履

约评价。可以重点关注投标人近几年的不良信息，包括各行

业主管部门作出的各种处罚、不良行为记录、诚信信息评价

系统中履约评价不合格记录以及其他不良行为记录等。

拟派团队履约能力与履约水平可以重点考察投标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过往业绩及获得荣誉奖项情况。

五、一般情况下择优要素的相对标准。

择优要素的相对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成与招标项目规模、技术要求相匹配的同类工

程业绩情况，完成同类工程业绩多的投标人优于完成同类工

程业绩少的投标人（不超过三项），工程业绩技术复杂、难

度大、完成质量好的投标人优于工程业绩技术相对简单、难

度较小、完成质量差的投标人。同类工程业绩项目规模、技

术要求（指标）设定不高于招标项目规模、技术要求（指标），

不低于招标项目规模、技术要求（指标）的 80%。完成同类

工程业绩时间不少于近五年内。

（二）获得各级权威性荣誉奖项等级高的投标人优于等

级低的投标人，获得荣誉奖项多的投标人优于获得荣誉奖项

少的投标人（同类荣誉奖项分别不超过三项）。荣誉奖项设



置仅限于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级行业协会授予和颁发的荣

誉奖项，获得荣誉奖项时间不少于近五年内。

（三）投标报价相对合理的投标人优于投标报价相对不

合理的投标人。

（四）企业信用等级高的投标人优于企业信用等级低的

投标人。

（五）诚信信息评价系统中履约评价好的投标人优于履

约评价较差的投标人。

（六）履约记录良好的投标人优于没有履约记录或有不

良履约记录的投标人。

（七）近三年内没有受到各行业主管部门处罚的投标人

优于受到处罚的投标人，受到处罚少的投标人优于受到处罚

多的投标人。本项所指“处罚”原则上仅限于《珠海经济特

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124 号）第二

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八）近三年内无不良行为记录或通报的投标人优于有

不良行为记录或通报的投标人，不良行为记录或通报较轻投

标人优于不良行为记录或通报较重的投标人，不良行为记录

或通报少的投标人优于不良行为记录或通报多的投标人。本

项所指“不良行为记录或通报”原则上仅限于《珠海经济特

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124 号）第二

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九）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近三年内业绩及获得荣誉

奖项情况好的优于业绩及获得荣誉奖项情况差的。业绩及获

得荣誉奖项情况参照本条第（一）、（二）项。

（十）投标人承诺提供的主要机械设备情况好的优于承

诺提供的主要机械设备情况差的。

（十一）履约便利度或服务便利性优的投标人优于履约

便利度或服务便利性差的投标人。

招标人应当在《项目择优推荐入围实施细则》中明确相

关择优要素、择优标准、竞价方式、择优竞价结合方式、择

优推荐入围操作程序等。具体内容设置应当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符合招标人选择中标人的价值取向。

招标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在《项目择优推荐入围

实施细则》中量化评价指标，规范评价程序。

资格审核委员在择优投票时优先进行“比优”，无法“比

优”情况下可进行“比劣”。

六、明确择优推荐入围操作程序

招标人应根据《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标准文

本》二、要素与规则《择优推荐入围票决规则》，明确具体

择优推荐入围操作程序并按程序完成择优推荐工作。

资格审查委员会投票时应当符合《项目择优推荐入围实

施细则》的规定并注明投票理由。

七、注意事项



（一）招标人应当保留所有必要的项目择优推荐入围工作

相关资料，以便追溯时查询。

（二）项目择优推荐入围投票时，各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

应当独立评判投票，不宜发表任何有关投标人正面或负面的

评论而干扰其他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评判投票。

（三）招标人监督人员按照《项目择优推荐入围实施细

则》对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的择优推荐入围活动进行监督，

及时指出、制止违反程序及纪律的行为，但不得就择优推荐

入围活动的实质内容发表意见或者参与讨论。特殊情况导致

择优推荐入围活动无法继续进行的、相关人员存在违反程序

及纪律的行为被指出后仍然拒绝纠正的、发现择优推荐入围

活动存在其他违反相关规定行为的，监督人员应当及时报告

招标人或者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四）招标人应建立健全评估机制，对项目择优推荐入

围结果是否符合招标人选择中标人的价值取向及《项目择优

推荐实施细则》进行评估，以保障项目择优推荐入围稳定地

按照招标人的价值取向完成，实现建设工程招标活动招标人

负责制为核心的评定分离制度与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相

统一的目标。


